
香 港 基 督 教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場 地 申 請 借 用 簡 章  

 
(一) 宗旨 
 本堂乃為教會活動場所，為協助各教會、基督教團體及其他機構之需求，特定借用場地

辦法以備申請，凡與本會信仰有所抵觸之聚會均不予借用。 

 
(二) 申請細則 

1. 任何政府註冊及認可的教會、機構、社團及學生組織均可申請借用。 
2. 申請借用團體可致電本堂(電話：2528-0225)或親臨本堂七樓辦事處查詢有關借用詳

情及索取申請表格。 
3. 申請借用團體必須先向主任牧師或其代表洽商有關借用之細則，包括活動日期、時

間、性質、內容及秩序安排等，並必須得本堂主任牧師同意或本堂堂區議會通過。 
4. 表格必須以正楷清楚填寫，填妥之表格連同團體註冊證明文件副本一併交回本堂主

任牧師。(如為註冊慈善團體，須同時附交香港稅務局發出的慈善機構證明書副本) 
5. 借用申請表須於使用日期六星期前遞交本堂辦事處，本堂於收到申請表後一星期內

致電回覆是否接受借用申請。 
6. 申請團體在接獲本堂接納借用通知後，須於一星期內繳付有關費用，所有借用申請

以收取費用後，始為作實。 
7. 如借用團體未能於一星期內繳付費用，本堂有權借出場地予其他團體。 
8. 借用團體如在借用日期兩星期或以前通知取消借用，可獲退還一半費用。不足兩星

期之取消借用通知，已繳費用，概不發還。 
9. 如因天氣惡劣，即八號風球或八號風球以上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時，或在本堂認為

有需要的情況下，本堂有權取消任何已接納的借用申請，本堂將與受影響團體商議

另作安排其他時間或退款。 

 
(三) 借用時間 
 可供借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時 
     公眾假期   全日休息 
 註：本堂不接受超出指定之時間以外之借用申請。 

 
(四) 繳費辦法 
 1. 借用團體須於接獲借用通知後一星期內繳付借用場地之全部費用。 

2. 費用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或親臨本堂繳交。期票恕不接受。 

3. 本堂於收妥費用後，將會發出正式收據。 

 
 



(五) 場地收費 
 1.  正堂(一樓及閣樓) ： 每小時港幣二千元正，(以每小時計算，最少租用兩小

時)，以後每小時港幣二千元正。 
 2.  小禮堂(二樓) ： 每小時港幣一千五百元正，(以每小時計算，最少租用兩

小時)，以後每小時港幣一千五百元正。 
 3. 副堂(地庫) ： 每小時港幣一千二百元正，(以每小時計算，最少租用兩

小時)，以後每小時港幣一千二百元正。 
4. 其他活動室 

 

地  房間號碼 費用 (以每小時計) 

大活動室 (90 人) 505 室 $500 

中活動室 (40 人) 501 室、601 室、607 室 $300 

跳舞室   (25 人) 602 室 $200 

小活動室 (10-16 人) 502 室、503 室、504 室 
603 室、605 室、606 室 

$150 

   所有會議室內均設有掛牆白板，長檯及座椅。 

 
(六) 影音設備借用收費 

  

影音設備 收  費  (以每小時計)  

高映機(包螢幕) $60 

幻燈機(包螢幕) $60 

禮堂螢幕 $100 (只適用於正禮及小禮堂) 

掛牆/活動螢幕 $30 

實物投影機(包電視機) $60 

29”電視機(包錄影機) $60 

21”電視機(包錄影機) $50 

29”電視機(包影碟機/錄影機) $80 

手提 MD/CD/錄音機 $40 

音響系統 + 1 支咪 
 

$50  
 (以後每支咪$20) 

音響系統 + 1 支無線咪 
 

$50 (不適用於活動室) 
 (以後每支無線咪$20) 

電琴 * $100  (正堂)   /   $80  (小禮堂)  
* (需由本堂司琴使用，司琴費用每次$300)

 鋼琴 $60 (正堂)     /     $40 (其他) 

指示牌 $20 
02/2005 


